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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教育局关于

印发《2014年吉林市城区小学升初中

免试就近入学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区教育局，市教育局直属小学、初中学校，民办初中学校：
为做好2014年我市城区小学升初中工作，现将《2014年吉林市城区小学升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望按照要求，精心组织，认真抓好落实。

吉林市教育局

                                  2014年6月10日
2014年吉林市城区小学升初中

免试就近入学工作方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吉林省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标准（试行）》和《吉林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小学升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通知》（吉教基字〔2014〕8号）精神，为做好2014年我市城区小学升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结合实际，特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一、基本原则
1、保证就学原则。保证每一名小学毕业生进入初中学习都有学位。

2、免试免费原则。城区公办和民办初中学校均不得采取考试方式选拔学生。公办初中学校不准收取入学费用。

3、相对就近原则。因我市城区初中学校布局不尽合理,接收新生时继续实行“按学区划片、相对就近入学”的办法。

4、阳光公开原则。实行“阳光入学”，各有关政策规定和工作环节公开、透明，“阳光操作”。

5、属地实施原则。各区教育局在吉林市城区小学升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做好本区域内（含市直小学校、初中学校）小学升初中的具体组织实施工作。
6、空余派位原则。把城区“热点”初中学校的空余学位拿出来，面向全市城区小学毕业生进行电脑随机派位。
7、多校划片原则。根据教育部和省教育厅文件精神，以单校划片为主，对于难以实行单校划片的，实行多校划片，共有学区，采取电脑随机派位。

8、邻区互补原则。如某初中学校生源不足，采取相邻学区学生自愿报名的方式进行补充。报名人数超过需求人数时，采取电脑随机派位。
9、统筹安排原则。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时，既可由家庭住址所在区教育局按照相对就近免费的原则安排到公办初中学校就读，也可自行选择民办初中学校就读。
二、工作日程安排

1、6月10日，通过媒体公布《2014年吉林市城区小学升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工作方案》，对今年城区小升初工作进行政策解读，做好宣传工作。
2、6月10日，成立由吉林市政府牵头，市教育、房产、公安等部门为成员的督查组，对涉及住房、户口等相关问题进行督查核实，保证住房、户口审核等工作顺利进行。

3、6月10日，建立并实行吉林市教育局领导、相关处室对各区教育局和市直初中学校、民办初中学校小升初工作包保责任制，指导、检查和监督所包保单位严格执行相关政策规定，严禁违规操作。各区教育局和各初中学校也要成立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明确职责任务，安排专人负责做好招生工作。
4、6月10日—20日，城区各小学校利用全国学籍联网系统和全市小学升初中报名验证系统对本校毕业生进行登记验证工作。在登记家庭住址时，根据房屋坐落，严格按本《方案》“附件1”公布的具体区、街道、社区填写；有的填写至小区、楼号；还有的填写至村。各小学校（含市直小学校）具体完成时限，由所在区教育局统一安排和要求。
5、6月12-13日，各城区小学朝鲜族应届毕业生，有意愿到吉林市朝鲜族中学校就读的，由监护人直接到吉林市朝鲜族中学校报名（需提供姓名、性别、身份证号、学籍号、毕业学校和班级），由吉林市朝鲜族中学校负责相关信息录入及《吉林市城区小学升初中报到通知书》发放工作。对到吉林市朝鲜族中学校报名的学生，其毕业小学校及其所在区教育局不再对其进行验证工作。
6、6月12日—7月2日，各区教育局利用全市小升初报名验证系统，对本区域内城区各小学（含市直小学校）毕业生的相关信息和证件进行核审，由计算机依据其家庭住址和初中学校学区范围，自动生成其应就读的初中学校。
7、7月4日前，各区教育局把吉林市第五中学校、吉林市第七中学校、吉林市第九中学校学区内学生人数报吉林市教育局发展规划处。

8、7月7日，由吉林市教育局发展规划处核定吉林市第五中学校、吉林市第七中学校、吉林市第九中学校空余学位数。通过媒体发布吉林市第五中学校、吉林市第七中学校、吉林市第九中学校三所学校通过电脑随机派位补足空余学位工作的通知，公布报名具体办法和相关要求。
9、7月8-10日，有到吉林市第五中学校、吉林市第七中学校、吉林市第九中学校就学愿望的城区小学毕业生进行报名（具体办法另行通知）。
10、7月12日，邀请部分吉林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家长代表和吉林市公证处人员，由吉林市第五中学校、吉林市第七中学校、吉林市第九中学校校长分别主持，吉林市教育信息中心人员具体操作，分别对学区外志愿报名拟入吉林市第五中学校、吉林市第七中学校、吉林市第九中学校的学生进行电脑随机派位。电脑随机派位过程全程录像，电脑随机派位结果在“吉林市教育信息网”公布。
11、7月13日前，由吉林市教育局民办教育管理办公室通过媒体发布关于民办初中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介绍民办初中学校的相关情况、招生计划、招生录取办法和报名等相关事项，接受家长和学生的咨询（具体办法另行通知）。
12、7月14-15日，民办初中学校组织报名。
13、7月14日前，吉林市第五中学校、吉林市第七中学校、吉林市第九中学校分别把电脑随机派位录取的学生名单（包括姓名、性别、学籍号、身份证号、毕业学校、班级等）分别报各区教育局。各区教育局根据名单，对本区域内初中学校应录取学生的《2014年吉林市小学升初中登记表》电子版进行整理。
14、7月17日，在吉林市教育局民办教育管理办公室组织指导下，民办初中学校录取新生。录取结果分别在各民办初中学校校园内张榜公布，并向被录取的学生发放《入学通知书》。
15、7月18日—19日，居住在吉林市第十六中学校、吉化第六中学校、吉化第三中学校共有学区的未被吉林市第五中学校、吉林市第七中学校、吉林市第九中学校和民办初中学校录取的小学毕业生，由1名监护人陪同，到龙潭区教育局指定的地点报名和填报入学志愿（具体办法另行通知）。
龙潭区教育局对报名和所填报的志愿进行审核登记和录入，（同时告知非龙潭区所属小学毕业的学生，7月27日领取《吉林市城区小学升初中报到通知书》）。报名时需提供真实准确的姓名、毕业学校、身份证号和学籍号，否则后果自负。志愿填报后不得更改。
16、7月19日前，各民办初中学校把所录取的学生名单（内容同上）分别报各区教育局。各区教育局根据名单，对本区域内初中学校应录取学生的《2014年吉林市小学升初中登记表》电子版进行整理。
17、7月21日前，龙潭区教育局把《三校共有学区、电脑随机派位工作实施方案》分别报送吉林市教育局基础教育处、发展规划处和吉林市教育信息中心，同时把工作安全预案报送吉林市教育局学校安全处。
18、7月22日前，吉林市教育局发展规划处核定并公布吉林市第十六中学校、吉化第三中学校、吉化第六中学校计划接收新生的具体人数。
19、7月24日前，龙潭区教育局邀请部分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家长代表和纪检部门、吉林市公证处等相关单位人员参加，组织进行“三校共有学区，电脑随机派位”工作。

20、7月25日-27日，各区教育局通过小学校向本区域内小学毕业生发放《吉林市城区小学升初中报到通知书》（样表见附件5），城区小学校及时把《报到通知书》发至毕业生手中，并通知监护人按时带领学生到相应的初中学校报到。龙潭区教育局同时做好非本区所属小学校毕业学生领取《报到通知书》的接待工作。
21、7月28-29日，各区教育局根据本区域内各初中学校生源和计划情况，接收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和虽非城区户口但在城区小学校毕业且拟入城区初中学校的学生（均不含已派位录取和被民办初中学校录取的学生）。
22、7月31日前，各区教育局把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和虽非城区户口但在城区小学毕业且拟入城区初中学生的《报到通知书》发至相应小学校。各小学校及时通知学生家长来校领取《报到通知书》。     

23、8月1日前，各区教育局把本区域内各初中学校应接收的学生（含空余学位电脑随机派位录取学生和被民办初中学校录取的学生及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和虽非城区户口但在城区小学校毕业且拟入城区初中学生的学生）《2014年吉林市小学升初中登记表》电子版发至本区域内各初中学校（含民办初中学校），并将本区域内各初中学校应接收学生的人数分别发至吉林市教育局基础教育处、发展规划处。各初中学校与所在区教育局联系，接收《2014年吉林市城区小学升初中登记表》电子版，此《登记表》作为学生建籍的依据。
24、8月4日，尚未收到《报到通知书》的小学毕业生，先向毕业小学校查询。若查询未果，再到家庭住址所在区教育局查询分配情况。

25、8月5日前，各初中学校根据应接收学生的名单，做好学生到校报到的准备。
26、8月5日，城区各小学毕业生持《报到通知书》于上午8：00—下午14:00，到相应初中学校报到。各初中做好学生报到接待工作，对没有按时报到的，与其监护人联系，使其及时报到。
27、8月6日，各初中学校把学生报到情况分别报送吉林市教育局基础教育处、发展规划处和所在区教育局。
28、8月7日，根据各初中学校学生报到情况，决定是否进行相邻学区学校互补工作。
29、8月12日前，完成相邻学区学校互补招生工作。
30、新学期开学一周前，各初中学校完成“阳光分班”工作。对新生建立学籍，实施学籍全国联网。
三、组织领导

    为切实加强对城区小学升初中工作的领导，成立2014年吉林市城区小学升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陈  东  吉林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副组长:张宝辉  吉林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陈  雁  吉林市教育局局长

成  员:于海波  吉林市政府教育督导室总督学

       钱大波  吉林市教育局副局长
       徐雪松  吉林市教育局副局长
       刘伟民  吉林市教育局纪委书记
韩  非  吉林市教育局副局长

王石红  船营区政府副区长

           刘  靖  昌邑区政府副区长

           高  霞  龙潭区政府副区长

马  颂  丰满区政府副区长

卢永哲  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主  任:韩  非  (兼)
成  员:刘长泉  吉林市教育局基础教育处处长
高  伟  吉林市教育局发展规划处处长
王  晶  吉林市教育局民办教育管理办公室主任
祝  颖  吉林市教育局纪委副书记
相清昌  吉林市教育信息中心主任

段继光  船营区教育局局长

邹洪华  昌邑区教育局局长

苗春红  龙潭区教育局局长

崔首芬  丰满区教育局局长

刘  丽  高新区教育局局长
四、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明确责任。各区教育行政部门是实施小学升初中工作的主体。各区教育局和各初中学校要牢固树立全局意识，工作中要讲政治、讲政策，加强领导，精心组织，按照程序办事，落实相关责任。

（二）公开透明，确保实施。城区小学升初中实行免试就近“阳光入学”，做到“七公开”，即：“学区范围公开”，每所初中学校的学区范围向社会全面公开；“接收时间公开”，初中学校接收小学毕业生入学的时间向社会公开；“入学程序公开”，小学毕业生入初中学校的相关程序向社会公开；“证件核验公开”，入学需要审核查验的相关证件和审核要求向学生和家长公开；“接收计划公开”，公开城区公办和民办初中学校接收新生上限计划；“咨询电话公开”，公布吉林市教育局和各区教育局相关电话，接受小升初相关问题的咨询；“举报电话公开”，公布吉林市教育局纪委举报电话，欢迎市民对违规招生行为进行监督和举报。

（三）严肃纪律，违规问责。凡各校违反本方案的招生和接收新生均为违规招生。广大家长和学生要自觉抵制和举报，不要参与违规招生。参与违规招生所造成的后果，由学生和家长自行负责，并追究违规学校及相关领导的责任。各中小学校和民办教育机构不准为违规招生学校提供任何方便，如有违规，将依法依纪追究有关中小学校长和民办教育机构的责任。
附件: 1.2014年吉林市城区初中学校学区划分方案
2.2014年吉林市城区初中学校接收新生上限计划表
3.2014年吉林市城区小学毕业生家庭住址登记认定办法
4.《2014年吉林市城区小学升初中登记表》样表

5.《吉林市城区小学升初中报到通知书》样表
6.2014年吉林市城区小学升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工作咨询和举报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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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14年吉林市城区初中学校学区划分方案

一、船营区内初中学校学区
1、吉林市第五中学校学区包括：南京街道的大街社区、一分部社区、五中社区，怀德社区的怀德小区和朝阳小区；站前街道的东市社区、桃北社区；民主街道的工字楼社区、运河里社区、亚泰社区。
2、吉林市第七中学校学区包括：青岛街道的牛马行社区、和龙社区、北大社区；北极街道的致和南社区；北山街道的鞍山社区、迎山社区；德胜街道的德胜社区、安顺社区、永前社区、西大社区、裕华社区。

3、吉林市第八中学校学区包括：向阳街道的华南社区、昆明社区、洮南社区、北安社区、天北社区；青岛街道的庆丰社区；北极街道的光明社区；大东街道的吉源社区（原）。

4、吉林市第二十三中学校学区包括：临江街道的独立路社区、电业社区；黄旗街道的百兴社区、御园社区、黄旗社区、新生社区、锦绣社区、广泽社区，家园社区的今日家园小区和柴南小区的毛线厂楼、凯达楼、汽标27#楼；长春路街道的电院社区、繁荣社区、长春社区、西安社区。

5、吉林市第三十中学校学区包括：临江街道的泰和社区、临江社区；北山街道的乐园社区、长安社区、落马湖社区、西城社区；黄旗街道家园社区的红太阳小区和柴南小区（不含柴南小区中的毛线厂楼、凯达楼、汽标27#楼）。

6、吉林市第三十一中学校学区包括：北极街道的岭前社区、望云社区；致和街道的北寺社区、二二二医院社区、友好社区、越山路社区；北极嘉园小区、望云轩小区、帕萨迪纳小区、香山景园小区、筑石派小区、越北新村小区、朝阳新村小区、炮台山胡同内住宅。

二、昌邑区内初中学校学区

1、吉林市第九中学校学区包括：文庙街道的天胜社区、延庆社区、上海路社区；站前街道的新华社区；大东街道的松北一区社区、松北二区社区；新地号街道东方社区的静苑小区、铁成花园小区；东局子街道江华社区的松花雅苑一区；南京街道怀德社区（解放路以南）的南昌街3200#、南昌街3600#、八一1#、八一2#、实业综合楼、南京街0#、轻工局9-4#、化轻9-1#、解放中路2#、北齐综合楼、盛世豪庭楼。

2、吉林市第十三中学校学区包括：东局子街道的永强社区、永昌社区、锦东社区、盛昌社区、欣炭社区，江华社区的江华一区、江华二区、松花雅苑二区、紫荆花园、青华园小区、天江小区、西街坊小区、东街坊小区、华滩小区、天江住宅、东昌一区、江华丽景；新地号街道的维北社区，东方社区的辽东电业小区、华汇花园小区、汇通名苑小区、锦东世纪新村小区、中华明珠小区、东昌花园小区、东昌小区、火柴厂楼，辽东二区的教委4#、5#、6#、9#、10#和7#、8#住宅楼。

3、昌邑区博达中学校学区包括：民主街道的铁新建社区、铁安里社区；莲花街道的热电社区、沈铁幸福里社区；通江街道的铁北社区；新地号街道的筑石社区，辽东社区的阿里山花园小区、新地新居小区、辽东小区（不含A#、B#）；延安街道的花园社区、延川社区、铁北名苑社区，嫩江社区的华业国际城小区、安宁小区、德威小区、尚都东郡小区。

4、昌邑区汇文中学校学区包括：延江街道的二道江社区、东红社区、扶华社区、铁江社区；通江街道的江梅社区、崇文社区、湘潭社区；延安街道的嘉园社区、景园社区，嫩江社区的逸海花园小区、江纸楼和青海小区1#、2#住宅楼；新地号街道的万达社区，辽东社区的辽南小区、金碧江畔花都小区、东关电厂小区、彼岸生活小区、电厂平房，辽东小区A#、B#住宅楼。

5、吉林市通潭实验学校学区包括：延江街道的通延社区；通江街道的通潭社区、江畔社区；兴华街道的中兴社区、矿建社区。

6、昌邑区第一实验中学校学区包括：兴华街道的幸福社区、三角地社区、南厂宅社区、东厂宅社区；莲花街道的乾丰园社区、莲花社区、西山社区、骊景社区、桃园社区；哈达街道的绿地社区、红大社区，怡江社区的麻棉小区及周边住宅；新建街道的新邑东社区、新邑西社区、新邑北社区；昌邑廉租公寓、虹园新村小区，哈达工业开发区T3#、T6#、T7#、T8#住宅楼，大林幸福家园小区、兴田尚城小区、鸿祥苑小区、鸿博颐景小区。

7、昌邑区逸文中学校学区包括：哈达街道的炭素社区、矿建社区、水泥社区、西河社区、万利城社区；怡江社区的造纸47#、48#、49#、50#、51#、52#、53#、54#、55#、56#、57#，水泥10#、11#、12#、13#、14#，和平11#、12#、14#、15#、17#住宅楼。

三、龙潭区内初中学校学区

1、吉化第九中学校学区包括：榆树街道的秀山社区、龙东社区；承德街道的承德社区、站前社区、雾凇社区、铁东村、龙兴村；东城街道的龙山社区、天太村；铁东街道的化院社区、广顺社区、武汉路北社区；遵义街道的广西社区、古川社区、荒山社区；龙潭街道的密哈社区，清源社区的清源小区、惠民佳苑小区、锦州街平房住宅。
2、龙潭区江机中学校学区包括：新吉林街道的新工社区、新义社区、新北社区；山前街道的新山社区、合肥社区、郑州社区；泡子沿街道的世纪社区；龙华街道的兵工社区；靠山街道的新源社区、靠山村；承德街道的北甸子村。
3、吉化第三中学校、吉化第六中学校、吉林市第十六中学校三校共有学区包括：新安街道的绿园社区、滨江社区、扬州社区、吉安社区、南宁社区；湘潭街道的湘潭社区、东风社区、松江社区、龙新社区；龙华街道的龙华社区、新村社区、龙江社区；承德街道的龙城村；龙潭街道的象园社区，清源社区的自来水楼、徐州路17#、化机小区9#、10#、化机平房、水泥制品厂平房。

四、丰满区内初中学校学区

1、丰满区实验中学校学区包括：泰山街道的宝山社区、水韵社区、实化社区、天山社区；江南街道的江滨社区、玉华社区、长城社区、长虹社区、税务社区、长江社区、南山社区、创业社区、中环社区、朝阳社区、正大社区、华山社区；江南乡的北华东校区、建华村、永安村、裕民村。

2、吉林松花江中学校学区包括：高新街道的日升社区、华科社区、枫林社区、水工社区，园艺社区的瀚邦文苑小区、荣邦新城小区、富海丽苑小区、中华雅苑小区和厦门街5#、6#、7#、8#住宅楼；沿丰街道的607社区、吉钢社区、幸福里社区；万科城小区、天鸿水岸馨都小区。

3、吉林市第二十九中学校学区包括：泰山街道的滨江社区、华西社区、翰林苑社区；高新街道的恒厦社区、长江社区、师苑社区、医科社区，园艺社区的园艺东区小区、园艺西区小区、万星南区小区、万星北区小区、二中住宅、工行住宅和厦门街2#、3#、4#住宅楼。

4、丰满区经开实验学校学区包括：红旗街道的田园社区、天润社区、白山社区、九鑫社区；小兰旗村、红旗村、白山村、温德村、四合村、榆树村。
附件2

	2014年吉林市城区初中学校招生上限计划表

	
	行政 
区域
	学校名称
	招生上限计划

	
	
	
	班型（个）
	学生数（名）  

	
	船营区
	吉林市第五中学校
	16
	800（含电脑随机派位人数）

	
	
	吉林市第二十三中学校
	10
	500

	
	
	吉林市第七中学校
	14
	700（含电脑随机派位人数）

	
	
	吉林市第八中学校
	8
	400

	
	
	吉林市第三十中学校
	8
	400

	
	
	吉林市第三十一中学校
	10
	500

	
	
	吉林市亚桥中学校（民办）
	6
	300

	
	昌邑区
	吉林市第九中学校
	16
	800（含电脑随机派位人数）

	
	
	吉林市朝鲜族中学校
	2
	100

	
	
	吉林市第五十八中学校
	2
	100

	
	
	吉林市通潭实验学校
	6
	270

	
	
	吉林市第十三中学校
	8
	400

	
	
	昌邑区第一实验中学校
	10
	500

	
	
	昌邑区博达中学校
	10
	450

	
	
	昌邑区汇文中学校
	10
	450

	
	
	昌邑区逸文中学校
	6
	240

	
	
	吉林江城中学校（民办）
	4
	200

	
	龙潭区
	吉化第九中学校
	12
	600

	
	
	吉化第三中学校
	（待定）

	
	
	吉化第六中学校
	

	
	
	吉林市第十六中学校
	

	
	
	龙潭区江机中学校
	6
	240

	
	 丰满区 (高新区)
	吉林市第二十九中学校
	10
	500

	
	
	丰满区实验中学校
	8
	400

	
	
	丰满经开区实验学校
	4
	160

	
	
	吉林松花江中学校
	10
	500

	
	
	吉林市万信九年制学校（民办）
	6
	240

	
	合计
	202
	9750


附件3
2014年吉林市城区小学
毕业生家庭住址登记认定办法

为保证小学毕业生按照学区、相对就近入初中学习，现对登记小学毕业生家庭住址工作提出如下要求：

一、学生家庭住址登记以学生法定监护人的房屋产权证住址为准，而不是以户籍为准，房屋产权证说明家庭住址，户籍说明法律关系。

二、登记本市学生的家庭住址时，学生应持有全家正式常住户口，学生户口随父母（法定监护人）在同一户籍，户籍与常住地的房屋产权证相一致。所谓“全家”指学生和父母户口同簿，缺一不可。房屋产权证是指房屋所有权证（购房时间是学生入学当年的5月16日前），持有者应是该生的父母，而不是共有权证；“实际常住”是指非空挂，确实居住在产权证所在处。

三、持老人（特指学生的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的产权证登记需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学生的父母双方都未购房或未分配住房，确实没有自己的住房；二是孩子出生后的户口一直都与老人在同一户籍上，且从未迁动过；三是父母、孩子与老人实际常住在一起。如果父母有住房，即使学生出生后户口在老人处从未迁动过，也应回到学生父母产权证所在的学区入学。

四、学生随父母一方在学区内，父母中的另一方应是不在吉林地区工作的现役军人（含武警）、在外地工作、务农或出国定居的；父母离异，孩子户口随法定监护人（有产权证）在学区内实际常住的，可按学区内住址登记。

五、如果小学毕业生家庭住房已拆迁，应出具吉林市拆迁主管部门及相关部门的有关材料，证明自己确实没有重新购房，可按毕业生全家原户籍所在地的学区安排学生入学。如已有自己的住房或已重新购房，则应将户口迁入到所购房的产权证所在的学区入学。

六、小学毕业生应跟父母的户口在一起，居住在父母自己的产权房内，登记时要持父母亲的产权证及户口本。凡迁到老人及亲属户口簿上的，一律按照原户口所在地登记。对于弄虚作假、无法核实情况的，由教育行政部门安排到指定学校就读。

七、登记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家庭住址时，需要出示暂住证明，原则上按照学生的暂住证明登记住址，对居住在生源密集学区的可按照《吉林省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标准（试行）》规定中，初中入学半径3千米左右，到相对较近的学区进行住址登记。对进城购房的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只需持房屋产权证（购房时间是学生入学当年的5月16日前）、吉林省公安厅监制的“暂住证”或暂住地派出所开具的暂住证明、务工单位证明即可。
吉林市城区各小学校要严格按照以上要求做好小学毕业生家庭住址登记认定审核工作。各区教育局在复核学生的家庭住址时，可让学生家长出具证明其实际居住的相关佐证材料，如社区证明，供热费、水费、电费收据等。
 附件4
《2014年吉林市城区小学升初中登记表》样表



附件5

《吉林市城区小学升初中报到通知书》样表


附件6
2014年吉林市城区小学升初中
免试就近入学工作咨询和举报电话
咨询电话：吉林市教育局：    62024173
船营区教育局：    64831213

昌邑区教育局：    62755313

龙潭区教育局：    63041693

丰满区教育局：    64562353
高新区教育局：    64798165

举报电话：吉林市教育局：    62032990
船营区教育局：    64831044
昌邑区教育局：    62755302
龙潭区教育局：    63041691
丰满区教育局：    64562360
高新区教育局：    64798067
编    号：                    


毕业小学：                    


学 籍 号：                    


吉林市城区小学升初中报到通知书


         同学：


经审核，你符合                       学校入学条件，请在2014年8月5日8:00—14:00持此通知书到该校报到。





                                 区教育局（公章）


                               年   月   日





2014年吉林市城区小学升初中登记表


编号：                      


姓  名�
�
性别�
�
出生�
    年    月    日�
照片�
�
身份证号�
�
学 籍 号�
�
�
�
毕业学校�
�
是否班干部�
�
是否外来


务工人员


随迁子女�
�
�
�
曾 获 市 级


以 上 荣 誉�
年    月，获�
�
家 庭 详 细


住       址�
区       街道        社区          小区（村）         号楼�
�
监护人姓名�
关 系�
工 作 单 位 及 职 业�
电     话�
�
�
�
�
�
�
�
�
�
�
�
区


教


育


局�
初审人：�
家庭住址


所 在 区�
代 码�
�
初中接收学校


（盖章）�
�
�
�
�
填加人�
�
�
�
�
复审人：�
应 就 读


初  中�
代 码�
�
�
�
�
�
�
填加人�
�
�
�
备


注�
�
�
注：1、编号为学生毕业学校编制的流水号。


2、班干部一栏含校级干部。


3、曾获市级以上荣誉含市级荣誉，如多次获得选一项级别最高的。


4、家庭住址一栏，为学生法定监护人房屋产权证所坐落的地址或户籍。要严格按照公布的学区内填写，不但要填写所在区和街道，还要填写所在社区（村）和小区，有的需要填至楼号。


5、各项内容要认真如实填写，如弄虚作假，将无法建籍和全省联网，并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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